
20万件违法出版物集中销毁
一民营医院非法出版被罚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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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4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邹文鹏 通讯
员 李培华) 25日，泰安
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
组和市文广新局共同举办
的“2013年侵权盗版及非法
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中，
共集中销毁侵权盗版及非
法出版物近20万件。一家民
营医院非法出版190余册刊
物，被罚款2万元。

25日上午9点，在泰安
市市直机关青年路办公区
院内，泰安市“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联合市文广新局共
同举办“2013年侵权盗版及
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
动”，工作人员现场用搅碎
机销毁侵权盗版及非法出
版物近20万件。“此次共集
中销毁非法音像制品7万余
盘，非法报刊图书1 0万余
册，非法电子出版物2万余
盘，非法卫星接收设备1500

余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队长张安军介绍，这
是进一步提高全民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的重要举措，也
是整治文化市场秩序的又
一重要行动。

据了解，这批侵权盗版
及非法出版物是从2012年
以来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在泰城图书音像店、
饭店、宾馆和社区依法缴
获，“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
物的印刷质量很差，文字内
容和图片让人不堪入目，脱
离了文化市场监管，扰乱正

常的文化出版物经营秩
序。”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非
法出版物没有正规的版权
刊号，而且经营商靠偷税漏
税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般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
很难鉴别。

“根据我国《出版管理

条例》第六十一条中规定：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
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
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泰安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副队长赵永磊介
绍，2012年泰安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大队在执法过程
中发现，泰城某民营医院非
法出版的190余册刊物被依
法查获，处罚金2万元，这些
刊物在此次活动中全部销
毁。

两种疫苗
接种方式有变

本报泰安4月25日讯
(记者 刘来 通讯员
谢学迎) 记者从泰安市
疾控中心获悉，5月1日起，
泰安市将调整2种扩大国
家免疫规划项目疫苗对
适龄儿童进行接种。新生
儿乙肝疫苗变更为应用
10ug/支酵母乙肝疫苗3针
次；满6岁儿童变更为接种
1剂麻疹腮腺炎二联疫苗。

据介绍，根据山东省
和泰安市2013年免疫预防
工作意见，5月1日起泰安
市调整2种扩大国家免疫
规划项目疫苗对适龄儿童
进行接种。其中，新生儿乙
肝疫苗由以往接种5ug/支
酵母乙肝疫苗3针次，变更
为应用10ug/支酵母乙肝疫
苗3针次。满6岁儿童由以
往接种1剂单价麻疹疫苗，
变更为接种1剂麻疹腮腺
炎二联疫苗。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此次调整疫
苗种类是对国家免疫规划
项目的进一步完善，通过
增加乙肝疫苗抗原剂量来
提高机体免疫效果，可以
增强受种者抵抗乙肝病毒
感染能力。通过调整接种
麻疹腮腺炎二联疫苗，修
正了以往免疫程序中仅有

1次腮腺炎疫苗接种机会，
增加了第2次腮腺炎疫苗
接种，从而增强受种者抵
抗腮腺炎病毒能力。

泰安市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科工作人员介绍，这
次变更后，泰安市适龄儿
童依然享受扩大国家免疫
规划项目12种疫苗免费接
种，分别为：1、卡介苗出生
接种1针次；2、乙肝疫苗分
别在出生、满月、6月龄接
种3剂次；3、脊髓灰质炎减
毒活疫苗分别在2月龄、3

月龄、4月龄、4岁各接种1

次；4、无细胞百白破三联
分别在3月龄、4月龄、5月
龄、1 . 5-2岁各接种1针次；
5、麻疹风疹二联疫苗满8

月龄接种1针；6、A群流脑
多糖疫苗在6-18月龄接种2

剂次(间隔3月)；7、乙脑减
毒活疫苗分别在8月龄、2

岁时各接种1针次；8、甲型
肝炎减毒活疫苗满18月龄
接种1针次；9、麻疹风疹腮
腺炎三联疫苗在18-24月龄
接种1针；10、A+C群流脑多
糖疫苗分别在3岁、6岁时
各接种1针次；11、麻疹腮腺
炎二联疫苗在 6岁接种 1

针；12、白喉破伤风二联疫
苗在6岁接种1针。

执法工作人员正销毁非法音像制品。 本报见习记者 邹文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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